
立法會 CB(2) 1511/06-07(03)號文件 

法 案 委 員 會  
《 2006 年 僱 傭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 

 
有 關 政 府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說 明 文 件  

 
 

引 言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釋 政 府 就 《 2006 年 僱 傭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

（ 條 例 草 案 ）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（ 修 正 案 ） 。  
 
綜 覽 建 議 的 修 正 案  
 
2. 在 2007 年 3 月 27 日 的 會 議 上，法 案 委 員 會 審 閱 了 建 議 的 修

正 案。因 應 委 員 的 意 見，我 們 建 議 進 一 步 修 訂 修 正 案。概 括 而 言 ，

我 們 現 建 議 提 出 下 列 8 項 修 正 案：首 4 項 旨 在 回 應 部 分 委 員 及 團 體

所 表 達 的 關 注，而 另 外 4 項 則 主 要 為 政 府 所 識 別 的 技 術 性 修 訂。有

關 每 項 建 議 修 正 案 的 註 釋 載 於 附 錄 。  
 
用 以 計 算 法 定 權 益 的 「 不 予 計 算 在 內 」 條 文 （ 第 1 項 ）  
 
3.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採 用 僱 員 在 過 去 12 個 月 或 較 短 期 間 內 所 賺 取

的 工 資 的 每 日 或 每 月 平 均 款 額，以 計 算 在《 僱 傭 條 例 》下 的 代 通 知

金、不 當 地 終 止 合 約 的 損 害 賠 償、年 終 酬 金、產 假 薪 酬、在 僱 員 懷

孕 期 間 不 當 地 終 止 其 合 約 的 損 害 賠 償、疾 病 津 貼、在 僱 員 放 取 病 假

日 時 不 當 地 終 止 其 合 約 的 損 害 賠 償 、 假 日 薪 酬 及 年 假 薪 酬 。  
 
4. 為 了 保 障 僱 員 的 法 定 權 益 數 額 不 會 有 所 減 少，條 例 草 案 進 一

步 訂 明 ， 在 計 算 僱 員 在 過 去 12 個 月 或 較 短 受 僱 期 間 內 的 平 均 工 資

時，當 中 僱 員 因 放 取 法 定 /合 約 假 期，或 由 於 不 獲 其 僱 主 提 供 工 作 ，

因 而 未 獲 付 給 工 資 或 全 部 工 資 的 任 何 期 間，以 及 就 該 期 間 獲 付 給 的

工 資，均 不 予 計 算 在 內。就 有 關 條 文 建 議 的 修 正 案，旨 在 清 楚 述 明

「 假 期 」 的 意 思 。  
 
5. 我 們 的 原 意 是：僱 員 因 放 取 法 定 或 合 約 假 期，或 由 於 不 獲 其

僱 主 提 供 工 作，而 獲 付 給 不 少 於 全 部 工 資 的 任 何 期 間，無 須 不 予 計

算 在 內 ， 因 為 將 有 關 期 間 及 獲 付 給 的 數 額 納 入 有 關 計 算 不 會 壓 低

12 個 月 的 移 動 平 均 數 。 此 修 正 案 可 減 少 不 予 計 算 的 項 目 ， 回 應 了

部 分 委 員 及 組 織 對 行 政 工 作 有 所 增 加 的 關 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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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為 了 反 映 我 們 的 原 意 ， 我 們 必 須 提 出 修 訂 ， 期 使 按 12 個 月

的 移 動 平 均 數 計 算 受 影 響 的 法 定 權 益 時，僱 主 就 任 何 指 定 假 期 或 僱

員 不 獲 僱 主 提 供 工 作 的 正 常 工 作 日 而 支 付 的 任 何 款 項，均 被 推 定 為

「 工 資 」， 儘 管 此 等 款 項 並 不 包 括 在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第 2(1)條 所 界 定

的 工 資 內。如 此，僱 員 在 過 去 12 個 月 或 較 短 的 期 間 所 賺 取 的 工 資，

應 包 括 按《 僱 傭 條 例 》第 2(1)條 所 界 定 為 服 務 所 得 的 工 資，以 及 各

樣 法 定 或 合 約 權 益 的 款 項。不 予 計 算 的 款 項 是 從 此 等 延 伸 性 的 工 資

中 扣 除 ， 用 以 計 算 每 日 或 每 月 平 均 工 資 款 額 。  
 
7. 關 於 這 點，我 們 提 出 另 一 修 正 案，闡 明 如 僱 員 就 指 定 假 期 或

不 獲 提 供 工 作 期 間 獲 付 給 的 工 資 的 數 額，僅 為 僱 員 在 正 常 工 作 日 所

賺 取 的 數 額 的 一 個 分 數，則 該 期 間 及 所 付 工 資 均 不 予 計 算 在 內。此

修 正 案 旨 在 避 免 任 何 有 關 爭 論，即 避 免 有 人 對 按《 僱 傭 條 例 》支 付

的 產 假 薪 酬 或 疾 病 津 貼，或 其 他 已 支 付 的 合 約 款 項 的 款 額 僅 為 在 正

常 工 作 日 所 賺 取 的 工 資 的 一 個 分 數 （ 例 如 半 薪 進 修 假 ）， 究 竟 是 否

構 成 某 日 假 期 的 全 部 工 資 這 點 有 所 爭 議 。  
 
8. 在 延 伸 性 工 資 的 基 礎 上，就 不 予 計 算 的 方 式 而 言，僱 主 可 以

較 簡 易 的 方 法 計 算 平 均 工 資。僱 主 只 須 識 別 未 付 給 僱 員 工 資 或 全 部

工 資 的 例 外 情 況，例 如 無 薪 假、產 假、病 假 等 期 間。換 言 之，全 薪

假 期 間 ， 例 如 法 定 假 日 及 年 假 （ 屬 較 經 常 性 質 ）， 連 同 所 付 數 額 ，

均 無 須 不 予 計 算 在 內 。 此 舉 可 減 省 把 所 有 假 期 或 不 獲 提 供 工 作 期

間 ， 以 及 就 此 等 期 間 所 付 款 項 不 予 計 算 所 需 的 行 政 工 作 。  
 

「 假 期 」 的 意 思 （ 第 2 項 ）  
 

9. 在 經 修 訂 的 修 正 案 中 ， 「 假 期 」 訂 明 為 包 括 ： （ a） 任 何 僱

員 根 據《 僱 傭 條 例 》放 取 的 休 息 日、假 日、年 假、產 假 或 病 假 日 ；

以 及 （ b） 任 何 僱 員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放 取 的 假 期 。 相 應 地 ， 任 何 就 指

定 期 間 付 給 的 款 項 均 包 括 於 延 伸 性 工 資 之 內，用 以 按 第 6 至 8 段 所

解 釋 的 方 式 計 算 平 均 工 資 。  
 
10. 鑑 於《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》及《 僱 傭 條 例 》的 計 算 基 礎 各 有 不 同

（ 即 一 為 收 入 ， 一 為 工 資 ）， 在 比 較 付 給 工 傷 僱 員 的 按 期 付 款 及 該

僱 員 在 正 常 工 作 日 所 賺 取 的 數 額 時 會 有 困 難。我 們 現 建 議 不 把《 僱

員 補 償 條 例 》下 暫 時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的 補 償（ 即 按 期 付 款 ）納 入 延 伸

性 工 資 及 條 例 草 案 內 有 關 不 予 計 算 的 條 文 內，這 樣 的 話，在 計 算 條

例 草 案 所 涵 蓋 的 法 定 權 益 時，所 有 按 期 付 款 及 暫 時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的

相 應 期 間 便 均 不 予 考 慮，不 論 僱 員 獲 付 給 的 按 期 付 款 額 為《 僱 員 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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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 條 例 》 所 界 定 的 收 入 的 五 分 之 四 還 是 收 入 的 全 數 。  
 
參 考 相 類 人 士 以 計 算 法 定 權 益 的 「 不 切 實 可 行 條 文 」 （ 第 3 項 ）  
 
11. 經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後，我 們 現 建 議 在 有 關 條 文 內 訂 明，如 計

算 僱 員 的 平 均 工 資 款 額 並 不 切 實 可 行，可 參 考 受 僱 於 同 一 僱 主 從 事

同 樣 工 作 的 人 所 賺 取 的 工 資；如 無 上 述 的 人，則 可 參 考 受 僱 於 同 一

地 區 的 同 一 行 業 或 職 業 從 事 同 樣 工 作 的 人 所 賺 取 的 工 資。為 免 造 成

性 別 差 異，就 相 類 人 士 而 提 述 到 女 性 的 地 方，我 們 亦 會 適 當 地 作 出

刪 除 。  
 
延 長 備 存 工 資 /僱 傭 紀 錄 的 期 間 （ 第 4 項 ）  
 
12. 為 回 應 委 員 的 關 注，我 們 建 議 修 訂《 僱 傭 條 例 》第 49A 條 ，

將 每 名 僱 主 須 備 存 工 資 及 僱 傭 紀 錄 的 期 間 由 6 個 月 延 長 至 12 個

月 ， 以 配 合 條 例 草 案 內 提 出 按 12 個 月 的 移 動 平 均 數 計 算 法 定 權 益

的 建 議 。  
 
有 關 條 例 草 案 技 術 性 修 訂 的 修 正 案 （ 第 5 至 8 項 ）  
 
13. 政 府 就 條 例 草 案 所 識 別 的 技 術 性 修 訂 如 下 ：  
 

(a) 更 清 楚 述 明 避 免 僱 主 支 付 雙 重 款 項 的 原 意（ 第 5 項 ）。 
 

(b) 澄 清 僱 員 享 有 產 假 薪 酬 及 疾 病 津 貼 的 權 利（ 第 6 項 ）。 
 

(c) 在 有 關 條 文 內 訂 明 每 月 平 均 工 資 款 額 的 計 算 （ 第 7
項 ） 。  

 
(d) 在 有 關 條 文 內 訂 明 過 渡 性 安 排 （ 第 8 項 ） 。  

 
 
 
 
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 

 



附錄 
《2006 年僱傭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修正案) 
 

項目

號碼 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 修正案摘要 提出修正案的原因 

1.   
 有關以代通知金終止合約

的第 3 條 
 有關年終酬金的第 5 條 
 有關產假薪酬的第 6 條 
 有關禁止在僱員懷孕期間

終止僱傭的第 7 條 
 有關疾病津貼的第 9 條 
 有關疾病津貼額的第 10 條

 有關假日薪酬額的第 12 條

 有關年假薪酬額的第 14 條

 

法定權益的計算 
•  訂明就根據 12 個月的移動平均數

計算草案所涵蓋的法定權益而言，僱

主就任何指定假期或僱員不獲僱主提

供工作的正常工作日而支付的任何款

項，均被推定為「工資」，儘管在《僱

傭條例》第 2(1)條的工資定義下，

該等款項並不屬定義所指作為所做或

將要做的工作的金錢報酬。 
 

 清楚述明如僱員就指定假期或不獲

提 供 工 作 期 間 獲 付 給 的 工 資 的 數

額，僅為僱員在正常工作日所賺取的

數額的一個分數，則該期間及所獲付

工資均不予計算在內。 
 

 
 修正案旨在達致的效果是，僱員在過

去 12 個月或較短的期間內所賺取

的工資包括按《僱傭條例》第 2(1)

條所界定為服務所得的工資，以及各

樣法定或合約權益的款項。不予計算

在內的款項是從此等延伸性的工資中

扣除，用以計算每日或每月平均工

資款額。  
 

 闡 明 如 獲 付 給 的 產 假 薪 酬 或 疾 病

津 貼 或 其 他 合約款項的數額僅為在

正常工作日所賺取的工資的一個分

數，則獲付給的款額及有關期間均不

予計算在內。 
 

 擬達致的總體效果是，就不予計算

在內的計算方式而言，只須識別僱員

因無薪假、產假、病假等而未獲付

給工資或全部工資的例外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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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號碼 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 修正案摘要 提出修正案的原因 

 
 減省將所有假期或不獲提供工作期間

及就此等期間獲付的款項不予計算在

內所需的行政工作。 
 

2.   
 有關以代通知金終止合約

的第 3 條 
 有關年終酬金的第 5 條 
 有關產假薪酬的第 6 條 
 有關禁止在僱員懷孕期間

終止僱傭的第 7 條 
 有關疾病津貼的第 9 條 
 有關疾病津貼額的第 10 條

 有關假日薪酬額的第 12 條

 有關年假薪酬額的第 14 條

「假期」的意思 
 清楚載述「假期」一詞涵蓋： 

(a) 任何僱員根據《僱傭條例》放取

的休息日、假日、年假、產假或

病假日; 以及 
(b) 任何僱員在僱主同意下放取的假

期。 
 

 
 
 
 

 
 更清楚述明條例草案所指的「假期」

的意思。 

3.   
 有關以代通知金終止合約

的第 3 條 
 有關年終酬金的第 5 條 
 有關產假薪酬的第 6 條 
 有關禁止在僱員懷孕期間

終止僱傭的第 7 條 

相類人士 
 在有關條文內訂明，可參考受僱於同

一僱主從事同樣工作的人所賺取的

工資；如無上述的人，則可參考受僱

於同一地區的同一行業或職業從事

同樣工作的人所賺取的工資。 
 

 
 使有關參考相類人士的條文更為清晰

及實用。有關條文是在計算僱員的法

定權益時，計算該僱員的平均工資款

額並不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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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號碼 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 修正案摘要 提出修正案的原因 

 有關疾病津貼的第 9 條 
 有關疾病津貼額的第 10 條

 有關假日薪酬額的第 12 條

 有關年假薪酬額的第 14 條

 
 
 
 

 
 就計算懷孕僱員的每日或每月平均

工資款額並不切實可行時參考相類

人士的工資而言，在建議的第 14(3B)
條及 15(2B)條刪除「女性」一詞。 

 

 
 以達致性別中立。 

 
 
 

4.   
 

 新增條文 

備 存 工 資 及 僱 傭 紀 錄  
 

 修訂《僱傭條例》第 49A 條，將須備

存工資及僱傭紀錄的期間由 6 個月延

長至 12 個月。 
 
 

 
 

 以配合條例草案內提出按 12 個月的移

動平均數計算法定權益的建議。 
 

5.   
 

 有關產假薪酬的第 6 條 
 有關疾病津貼額的第 10 條

 有關假日薪酬額的第 12 條

 有關年假薪酬額的第 14 條

避免僱主支付雙重款項 
 

 修訂有關條文，以訂明如僱員已就任

何產假、病假日、假日或年假獲僱主

支付一筆款項，則須從須支付的相關

產假薪酬、疾病津貼、假日薪酬或年

假薪酬中扣除該筆款項。 
 

 
 

 更清楚述明避免僱主支付雙重款項的

原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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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號碼 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 修正案摘要 提出修正案的原因 

6.   
 

 有關產假薪酬的第 6 條 
 

 有關疾病津貼額的第 10 條

澄清享有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的權利 
 

 修訂有關條文，以訂明假若僱員在某

日即使不放產假或不生病亦不會工

作，而僱主通常無須就該日支付工

資，則無須就該日支付產假薪酬或疾

病津貼。 
 
 
 
 
 

 
 

 更清楚述明讓僱員只就僱主通常須付

給工資的日子享有產假薪酬或疾病津

貼的原意。 
 

7.   
 
 

 有關禁止指派粗重、危險或

有害的工作予懷孕僱員的

第 8 條 
 
  
 

 
禁止指派粗重、危險或有害的工作 

 
 在建議的第 15AA(8)條中，在“每日

平均款額”之後加入“或每月平均

款額(視乎何適用而定)”。  
 

 
 
 

 就《僱傭條例》第 15(2)(a)及(b)條訂明

在僱員懷孕期間不當地終止其合約的

有關損害賠償，即通知期以月為單位

的代通知金及 1 個月工資，涵蓋每月

平均款額的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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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號碼 條例草案的現行條文 修正案摘要 提出修正案的原因 

8.   
 

 有關經《2006 年僱傭(修訂)
條例》修訂的《僱傭條例》

的適用情況的第 16 條 

過渡性安排 
 

 將建議的第 75 條重編為第 76 條。 
 
 

 在建議的第 76(2)(c)條中，在“第

33(4BA)”之後加入“或(4C)”。 
 
 
 

 在建議的第 76(2)條中，加入“(ca)
 根據第 40A(2)條須付給該僱員的款

項” 。 
 

 
 

 修訂第 16 條下的條文的編號。 
 
 

 就《修訂條例》生效後，在《僱傭條

例》第 33(4C)條下即使僱員的僱傭合

約在其放取的病假日終止而須付給僱

員的疾病津貼，訂明過渡性安排。 
 

 就《修訂條例》生效後，在《僱傭條

例》第 40A(2)條下僱員的僱傭合約終

止而須付給僱員的假 日 薪 酬，訂明過

渡性安排。 
 

 
 

 

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 


